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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 

本人于2019年5月至2020年9月担任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

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本人在2020年的任期内，诚实、

勤勉、独立的履行职责，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并对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现就2020年的工

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工作情况回顾  

2020年，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亲自出席了公司召

开的董事会会议，与公司管理层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各议案的讨论并提出合

理建议，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人参加董事会会议情况详见

下表： 

应出席会议 

次数 

亲自出席会议 

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参加会议 

4 4 0 0 否 

本人对董事会审议的事项未提出异议，表决时未有弃权或反对的情形。 

二、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2020年，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期间对以下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的独立意

见： 

1、2020年4月2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本人就公司聘任2020年度审

计机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等事项发表了事前审核意见，并对2019年度

利润分配、聘任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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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2019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

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2019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提取2019年度

业绩激励基金、对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事项相互提

供担保进行授权、会计政策变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选举独立董事、

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和预案、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和相关承诺等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2、2020年6月2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本人就终止筹划前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票认购协议等事项发表了事前审核意见，并对终止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股票有关事宜发表了独

立意见。 

3、2020年8月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本人就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对外担保情

况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20年8月2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本人就董事会提前换届

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